
 

致 ： 立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
 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於 4 月 8 日 舉 行 特 別 會 議 ， 討 論 現 行 房 屋 政

策，就 此，煩 請 把 以 下 問 題 轉 交 政 府 當 局，要 求 作 出 回 覆，並 委 派 代

表 出 席 會 議 。 謝 謝 。 

樓 價 和 租 金 升 幅 、 市 場 狀 況 

1. 中 小 型 單 位（ 面 積 少 於 40 平 方 米 及 面 積 介 乎 40 至 69.9 平 方 米 ）

及 所 有 類 別 私 人 單 位 分 別 於 過 去 2 年 的 租 金 及 售 價 指 數 的 升 幅

（ 今 年 1 月 與 2009 年 1 月 對 比 ）， 以 及 今 年 1 月 與 1997 年 1
月 之 間 的 升 幅 。 

2. 自 政 府 於 去 年 2 月 起 推 行 多 項 措 施 以 確 保 物 業 市 場 健 康 平 穩 發

展 以 來，至 目 前 為 止，中 小 型 單 位 及 所 有 類 別 私 人 單 位 各 類 別 的

租 金 及 售 價 指 數 的 升 幅 。 
3. 一 手 及 二 手 兩 類 中 小 型 單 位 各 類 別 的 平 均 租 金、平 均 售 價，以 及

過 去 一 年 的 成 交 量 ， 請 分 港 島 、 九 龍 及 新 界 區 列 出 。 
4. 過 去 5 年 ， 每 年 分 別 有 多 少 宗 住 宅 物 業 交 易 的 價 格 為 200 萬 元

或 以 下、201 至 350 萬 元、351 至 500 萬 元、501 至 1,000 萬

元、1,001 至 3,000 萬 元、3,001 至 5,000 萬 元，以 及 5,000
萬 元 以 上 。 

5. 自 2004 年 7 月 全 面 取 消 租 金 管 制 後 ，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曾 進 行 多

少 次 調 查 和 覆 檢 ， 以 監 察《 業 主 與 租 客（ 綜 合 ）條 例 》的 實 施 情

況 ， 並 有 否 曾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提 供 任 何 改 善 租 賃 安 排 的 建 議 ？ 
6. 自 2004 年 7 月 全 面 取 消 租 金 管 制 後 ，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每 年 就 租

務 事 宜 向 市 民 提 供 諮 詢 及 調 解 服 務 分 別 有 多 少 宗，當 中 有 多 少 宗

是 不 延 續 租 約 ， 其 中 有 多 少 宗 涉 及 只 租 了 2 年 或 一 個 租 約 ？ 
7. 自 2004 年 7 月 全 面 取 消 租 金 管 制 後 ，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每 年 批 署

多 少 份 新 租 出 及 重 訂 協 議 通 知 書，當 中 有 多 少 是 新 租 出，有 多 少

是 重 訂 協 議 通 知 書 ？ 

置 業 及 租 屋 負 擔 能 力 

8. 過 去 5 年，各 住 戶 人 數 類 別 的 住 戶 每 月 入 息 中 位 數 及 其「 按 揭 供

款 與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數 」 比 例 （ 置 業 負 擔 能 力 ） 。 
9. 過 去 5 年，各 住 戶 人 數 類 別 的「 租 金 與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數 」比 例（ 租

屋 負 擔 能 力 ） 。 

置 安 心 計 劃 （ 青 綠 街 項 目 ） 

10. 契 約 有 否 限 制 單 位 面 積 ， 房 協 建 議 有 多 少 不 同 大 小 的 單 位 面

積 ， 該 地 段 的 地 積 比 率 、 高 度 限 制 為 何 ？ 
11. 契 約 有 否 訂 明 租 金 和 售 價 限 制 ？ 房 協 在 訂 定 租 金 及 售 價 時 ，

會 否 顧 及 申 請 者 的 負 擔 比 率 (供 款 佔 住 戶 入 息 比 率 )，以 及 在 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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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 單 位 時 須 令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人 士 能 通 過 壓 力 測 試 ， 若 會 ， 將

採 用 甚 麼 壓 力 測 試 標 準 ？ 
12. 契 約 有 否 規 定 出 售 時 房 協 須 提 供 擔 保 ， 讓 申 請 人 可 做 到 九 成

按 揭 ， 幫 助 申 請 者 容 易 「 上 車 」 ？ 
13. 契 約 有 否 訂 明 單 位 的 出 租 、 轉 租 、 出 售 及 轉 售 限 制 ， 若 有 ，

限 制 為 何 ， 若 有 時 限 規 定 ， 有 否 訂 明 條 款 ， ,容 許 房 協 可 申 請

修 訂 出 售 時 限，令 房 協 可 提 早 或 伸 延 出 售 時 限，以 增 加 彈 性 ？ 
14. 契 約 有 否 訂 明 出 租 予 公 屋 戶 及 非 公 屋 戶 的 比 例 或 一 個 範 圍 之

內 的 比 例，有 否 訂 明 出 租 和 出 售 對 象 的 限 制，若 有 限 制 為 何 ，

會 否 降 低 至 每 月 收 入 27,000 元 之 下 的 二 人 或 以 上 家 庭 也 可 申

請 ？ 
15. 契 約 有 否 訂 明 如 何 處 理 有 置 安 心 租 住 單 位 未 能 於 限 期 前 出 售

的 情 況 ， 又 或 是 有 租 客 未 能 於 限 期 前 購 買 任 何 單 位 的 情 況 ？ 
16. 契 約 有 否 訂 明 如 何 處 理 當 申 請 者 申 請 租 住 單 位 時 符 合 入 息 和

資 產 限 制 ， 但 購 買 時 已 超 出 入 息 或 資 產 限 制  (如 有 出 售 對 象

入 息 限 制 )？ 
17. 青 綠 街 鄰 近 舊 樓 市 值 呎 價 4,000-7,000 元 ，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 的

市 值 呎 價 會 參 考 以 下 哪 個 屋 苑 或 樓 齡 多 少 的 樓 宇 訂 價 ？ 

屋 苑  樓 齡  平 均 售 價  平 均 呎 價  
盈 翠 半 島  12 年  600 多 呎 售 466 萬

元  
7,171 元  

偉 景 花 園  19-20
年  

600 多 呎 售 259 萬

元  
4,185 元  

青 怡 花 園  25 年  400 多 呎 售 228 萬

元  
5,270 元  

增 加 房 屋 土 地 供 應  

18. 當 局 於 未 來 的 4 月 至 6 月 ， 會 有 多 少 幅 房 屋 土 地 主 動 進 行 公

開 拍 賣 或 招 標 ， 每 幅 土 地 的 地 積 及 地 積 比 為 何 ， 分 別 的 限 呎

條 款 為 何 ， 最 少 及 最 多 可 提 供 多 少 個 住 宅 單 位 ？ 
19. 2011-12 年 勾 地 表 及 政 府 招 標 土 地 有 52 幅，當 中 有 13 幅 已 滾

存 了 3 年 ， 另 各 有 2 幅 已 滾 存 了 7 年 、 6 年 及 4 年 ， 有 1 幅

已 滾 存 3 年，以 及 有 11 幅 已 滾 存 1 年。滾 存 經 年 的 土 地 會 否

被 勾 出 或 成 功 賣 出 ， 有 很 大 疑 問 ， 當 局 如 何 處 理 滾 存 經 年 的

土 地 ， 會 否 考 慮 把 部 分 土 地 撥 作 居 屋 用 地 ， 並 加 強 地 盤 附 近

的 基 礎 配 套 設 施 ， 以 吸 引 居 屋 用 地 鄰 近 的 土 地 的 吸 引 力 ？ 
20.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來 年 於 南 昌 、 荃 灣 、 大 圍 、 天 水 圍 及 將 軍

澳 的 用 地，以 及 市 建 局 的 用 地，預 計 何 時 推 出 市 場 進 行 招 標 ，

每 個 地 盤 預 計 興 建 的 單 位 面 積 多 大 ， 可 提 供 多 少 個 單 位 ？ 
21. 市 建 局 去 年 9 月 推 出 灣 仔 Queen’ s Cube 項 目，面 積 由 400-500

多 平 方 呎，售 價 由 700 萬 至 1,000 多 萬 元，平 均 呎 價 為 17,000

元 ， 未 來 港 鐵 及 市 建 局 推 出 的 單 位 是 否 面 積 和 售 價 都 相 若 ？

該 項 目 共 有 96 個 單 位 ， 目 前 已 售 出 多 少 個 ？ 



22. 2005/06 至 2010/11 年 度 ， 每 年 度 的 勾 地 表 有 多 少 住 宅 單

位 供 應 ， 有 多 少 住 宅 單 位 成 功 拍 售 ， 佔 勾 地 表 內 可 供 應 住 宅

單 位 之 百 分 比 為 何 ？ 
23. 2005-06 至 2010/11 年 度 ， 每 年 度 港 鐵 及 市 建 局 推 出 招 標

的 可 供 應 單 位 有 多 少 個 ， 成 功 招 標 可 提 供 多 少 個 住 宅 單 位 ，

佔 推 出 招 標 可 供 應 單 位 之 百 分 比 為 何 ？ 
24. 2005-06 至 2010/11 年 度 ， 每 年 度 透 過 私 人 重 建 項 （ 包 括

修 契/換 地 及 毋 須 修 訂/換 地 ） ， 可 提 供 多 少 個 住 宅 單 位 ？ 

增 加 公 屋 供 應  

25. 於 2011-12 年、2012-13 及 2013-14 年 度，將 有 哪 些 新 公

共 屋 邨 落 成 ， 可 供 編 配 給 公 屋 輪 候 冊 上 的 申 請 人 ， 每 個 屋 邨

將 有 多 少 單 位 出 租 ， 另 有 多 少 舊 公 屋 單 位 騰 空 ， 可 作 出 租 之

用 ？ 
26. 現 時 已 有 145,000 公 屋 申 請 者 ， 當 中 有 多 少 個 是 一 般 家 庭 、

長 者 一 人 及 非 長 者 一 人 的 申 請 者 ， 分 別 及 合 計 共 有 多 少 個 住

在 公 屋 及 住 在 私 樓 ， 比 例 為 何 ？ 
27. 提 高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， 預 計 會 有 131,100 個 私 樓 非 業 主 住 戶 合

資 格 申 請 公 屋 ， 當 中 有 多 少 戶 是 屬 於 1 人 住 戶 ？ 請 以 住 戶 人

數 1 人、 2 人、 3 人， 如 此 類 推，分 列 預 計 私 樓 非 業 主 住 戶 合

資 格 申 請 公 屋 的 數 目 。 
28. 現 有 60,300 宗 公 屋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， 佔 輪 候 冊 總 數 42%，

當 中 30 歲 或 以 上 佔 56%， 請 分 以 31 至 40 歲 、 41 至 50 歲 及

51 歲 或 以 上 ， 分 列 輪 候 人 數 。 
29. 據 2009/10 年 度 內 成 功 透 過「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」獲 編 配 入 住 公 屋

單 位 的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所 得 平 均 分，即 下 表，一 個 35 歲 已

等 候 3 年 的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， 仍 需 要 等 候 多 少 時 間 才 獲 得

138 分 、 141 分 或 147 分 ？ 

年 齡 組 別  平 均 得 分  
31 至 40 歲  138 
41 至 50 歲  141 
51 歲 或 以 上  147 

30. 現 時 市 區 、 擴 展 市 區 、 新 界 區 及 離 島 區 已 接 受 配 房 的 最 低 分

數 為 何，一 個 35 歲 已 等 候 3 年 的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，仍 需 要

等 候 多 少 時 間 才 獲 得 這 些 分 數 ？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增 加 配 額 ， 以

讓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可 較 快 獲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？ 
31. 2010/11 年 度（ 截 至 2010 年 12 月 底 ），透 過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獲 安

置 的 申 請 者 中 ， 30-39 歲 組 別 內 ， 有 24 個 獲 安 置 者 數 目 ， 請

提 供 該 24 個 個 案 獲 安 置 時 的 年 歲 及 得 分 。 
32. 不 少 住 在 籠 屋 、 床 位 及 板 間 房 的 申 請 者 ， 他 們 的 居 住 環 境 非

常 狹 小 ， 衛 生 情 況 極 不 理 想 ， 但 輪 候 公 屋 多 年 仍 未 能 獲 編 配

單 位 。 為 改 善 這 情 況 ，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為 住 在 受 床 位 寓 所 條 例

管 制 的 住 戶 或 合 資 格 住 戶 （ 如 住 在 指 定 面 積 及 呎 租 之 下 的 非

受 管 制 籠 屋、床 位 及 板 間 房 的 住 戶 ），若 已 輪 候 公 屋 3 年，加



30 或 更 多 分 ， 讓 他 們 較 快 到 達 獲 配 公 屋 分 數 。 設 定 輪 候 時 間

及 呎 租 限 制 是 要 減 輕 籠 屋 、 床 位 及 板 間 房 因 加 分 措 施 而 可 能

加 租 的 影 響 ， 每 2 年 檢 討 。 

活 化 二 手 居 屋 計 劃 

33. 自 房 委 會 推 出 「 延 長 居 屋 按 揭 還 款 保 證 期 」 、 簡 化 行 政 安 排

後 及 「 補 價 貸 款 擔 保 計 劃 」 後 ， 有 多 少 單 位 分 別 於 居 屋 第 一

市 場 及 第 二 市 場 出 售 ， 與 實 施 措 施 之 前 有 何 分 別 ？ 
34.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容 許 符 合 申 請 剩 餘 居 屋 白 表 資 格 的 人 士 可 於 居

屋 第 二 市 場 申 請 購 買 二 手 居 屋 ？ 
 

 

 
___________________ 

李 永 達 議 員 




